零星林地承包协议书

发包方（甲方）：江苏省岗埠农场有限公司
承包方（乙方）：                  

经甲方公开竞价招租，乙方成为      标段零星林地承包人，现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
1、 乙方承包甲方（四至范围）                                                    
[bookmark: _GoBack]                                                         地段的林地，承包费合计            元，定于本协议签订前现场一次性付清。
2、 乙方只可栽植杨树成材林，栽植规格为株距不小于2米，不大于5米×行距 不小于3米，不大于6米 。
3、 三、承包期限为：从2026 年 6 月 1 日起至2038 年 5 月  31 日，共 12      年之内。
四、植树地段的品种布局和树塘设计按甲方林业部门的规划执行，树苗费和栽植管理费用等全部由乙方自行承担。对于超范围栽植或者私自栽植树木的，甲方有权没收其树木产权。
五、乙方确保栽植成活率90%以上。
六、乙方中标后不可无故弃标，在投标进行前，乙方先行交付甲方2000元投标保证金。若乙方中标后无故弃标，甲方有权扣除乙方所付保证金。乙方中标后应积极履行育林协定，若无其他纠纷，乙方所交付2000元投标保证金在中标五个工作日后视为乙方所缴纳之履约保证金，履约保证金在甲乙双方协议到期之时且乙方将所栽植杨树尽数砍伐之后方可无息全额退回。乙方中标后若出现政策变化或其他不可协调矛盾致使无法栽植的，甲方无息全额退还乙方所交付保证金，协议中止。
七、除本协议约定外，乙方还应服从甲方及其上级有关部门关于树木管理上的相关政策规定，不得种植除杨树外其他树种，不得从事树木育苗；高压线左右10米内不得植树，大中沟迎水堤口1米内不得植树；渠道边所栽杨树必须大于渠道外1米，否则甲方可予以清理且不予补偿。乙方不可擅自使用土地做育林之外其它用途，不得在林地上搭建集装箱、窝棚等临时或永久设施，否则视为乙方故意违约。
八、关于乙方树木权属的继承转让等事项，继承方继续继承日期按甲方的相关政策规定执行。
九、约定的其它事项：
1、植树的任何地段均不准许向河渠里松土，在保持原来宽度的前提下，林带要提供水利工程用土。
2、乙方承诺服从甲方管理。乙方承诺遵守岗埠农场有关文件规定，乙方承诺在遇到防洪抢险、水利建设、以及国家有关单位、岗埠农场规划征用林地等需要砍伐树木等情况，乙方无条件服从甲方安排，甲方不补偿乙方竞价租金，并按照协议内规定补偿标准进行补偿。
3、乙方承包期到期拒不砍伐应砍杨树、不交回承包地块，甲方根据乙方占用面积按2000元/亩/年向乙方收取该地块延期承包费（不足一年按一年算）。且甲方有权对栽植的所有树木等进行处置，乙方自行承担损失。
5、补偿标准：根据树木实际生长年限，进行补偿，生长1年的树木补偿8元，生长2年的树木补偿16元，生长3年的树木补偿24元，生长4年的树木补偿32元，生长5年的树木补偿40元，生长6年的树木补偿42元，生长7年的树木补偿42元，生长8年的树木补偿40元，生长9年的树木补偿36元，生长10年的树木补偿30元，生长11年的树木补偿22元，生长12年的树木补偿12元，超过12年按照12年规定标准赔偿。
十、协议的变更或解除。
1、如因乙方不按甲方规定栽填和管理，造成树木成长不符合甲方规定标准的，甲方有权随时解除协议，并有权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
2、因为征用林地需要砍伐树木时，乙方不按协议约定履行的，甲方有权随时解除协议，收回土地，处置所栽植树木等，造成一切损失均由乙方承担。
十一、违约责任：如一方违约或不履行协议规定义务，应承担违约责任，即支付对方违约金5万元。
十二、本协议未尽事宜或发生纠纷，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由见证方调解，调解不成由连云港市海州区人民法院判处。
十三、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名或盖章生效，协议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两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                               乙方（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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